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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

监管工作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 

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

《关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》

（上证公函【2024】0746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工作函》”）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）作为相关重组财务顾问，根据《工作函》的相关要求，

就《工作函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《工作函》相关问题： 

年报显示，公司于 2016 年发行股份收购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后更名为新智认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数据公司）股权形成商誉

6.96 亿元，减值准备期末余额 1.09 亿元，本期未计提。数据公司 2016 年至 

2018 年均完成业绩承诺，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5.18 亿元，同比下降 12.63%，净

利润-4,701.17 万元，同比由盈转亏。公司披露的商誉可收回金额测算中，数

据公司预测期收入增长率为 8.57%-27.61%，毛利率 31.90%-34.56%，与本期业

绩存在较大差异。审计意见显示，因前述存货、应收账款、会计差错更正所涉

事项审计受限，无法评价公司 2022 年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中，未来现金流

预测使用的历史数据准确性和所采用关键假设的合理性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……（4）保留意见所述存货、应收账款、会计差错等

相关事项与数据公司的具体关联，是否影响其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真实性……

请重组财务顾问就问题（4）中业绩承诺相关事项发表意见。 

【公司回复】 

公司于 2016 年收购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，更名新智认知数据

服务有限公司，即数据公司，并通过数据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业务。此次保留

意见所述存货、应收账款、会计差错等均为数据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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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存货、应收账款、会计差错等事项发生的具体会计年度看，主要不在业

绩承诺期内，相关事项不影响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真实性，不会影响业绩承诺

期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结果的准确性。具体如下： 

保留意见中存货事项：审计报告对存货的保留意见，是由于 2023 年初数据

公司未对未取得发票的存货进行暂估入账，期末存货中包括与以前年度特定项

目相关的存货，无法准确匹配到对应的已订立合同或预期取得合同。截至 2024

年 5 月 30 日，数据公司已经对保留意见涉及的相关存货进行了梳理，并与在手

订单和意向合同进行了匹配。管理层预期不会导致对 2022 年及以前年度的营业

成本进行追溯调整，也不会影响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真实性。 

保留意见中应收账款事项：审计报告中对应收账款的保留意见，是由于报

告期末 8,588.34 万元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部分客户经营异常、部分客户和/或

最终业主未能实现走访，进而无法判断收入和应收账款的存在性和准确性。从

上述应收账款的确认时点看，业绩承诺期（2016-2018 年）内形成的应收账款

分别为 435.63 万元、612.48 万元和 667.87 万元，占当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

0.47%、0.24%和 0.22%，不会影响业绩承诺完成情况。 

保留意见中会计差错更正事项：根据公司目前自查并公告的前期会计差错

更正，其中对收入和利润有影响的差错发生在 2019-2021 年，对资产列报和分

类的差错则发生在 2021-2022 年，均不影响业绩承诺的真实性。 

保留意见中以前年度商誉减值事项：如上所述，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应收账

款和存货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影响金额较小，不会影响业绩承诺的完成。因此，

结合商誉减值测试过程看，保留意见不会对业绩承诺期内的商誉减值测试所选

取的主要参数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业绩承诺期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结果的准

确性。 

【重组财务顾问核查过程及结论】 

1、重组业绩承诺条款概述 

根据公司于 2016 年发行股份收购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博康智能”）时签署的相关协议，本次重组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6-2018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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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义务人承诺：博康智能 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预测的归属于母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11,155.24 万元、14,932.24 万元和 18,390.23 万

元。 

如果在利润承诺期内，博康智能各年度实现净利润的累计利润实现数低于

相应年度的累计利润承诺数，则补偿义务人应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向北部湾旅进

行补偿。在补偿期限内每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，每一补偿

义务人将按以下公式，每年计算一次当年度的股份补偿数：每一补偿义务人每

年补偿股份数=（截至当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－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）

÷补偿期限内各年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×该补偿义务人以标的资产认购的股份

总数－该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数补偿期限内每年度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，应

以现金补足。 

2、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业绩承诺的影响 

根据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409738 号《审计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审计报告》）

的意见，保留意见涉及存货金额 14,614.42 万元，涉及应收账款原值 8,588.34

万元，同时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准确性及完整性。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保

留意见构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测算，具体情况分析如下： 

（1）保留意见中存货事项的影响 

保留意见所涉及存货金额为 14,614.42 万元。根据公司提供的保留意见存

货清单、入账时间等相关资料信息，存货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业务类型 主要项目 金额（万元） 库龄 

燃气安全产品 聚安卫士 1.27 1 年以内 

警务安全产品 某市交管局等项目 4,849.19 

1年以内 95% 

1-2年 1% 

2-3年 2% 

3-4年 2% 

智慧城市 
某经济区、某市智慧

城市项目等 
9,763.95 

1年以内 54% 

1-2年 46% 

合计 — 14,614.42 — 

如上表所属，保留意见涉及存货的库龄为 0-4 年，即相关存货形成于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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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而重组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6-2018 年，因此，

保留意见涉及存货不影响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。 

（2）保留意见中应收账款的影响 

审计报告中对应收账款的保留意见涉及 8,588.34 万元的应收账款。根据公

司提供的保留意见应收账款清单等相关资料，业绩承诺期内（2016-2018 年）

形成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435.63 万元、612.48 万元和 667.87 万元。假设上述应

收账款于形成当年全额计提坏账，对 2016-2018 年的净利润的最大影响金额分

别为 435.63 万元、612.48 万元和 667.87 万元。 

（3）差错更正事项的影响 

根据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以下内容：公司 2019 年、2020 年存在部

分业务提前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的情形；2021 年、2022 年度对结构性存款和大

额存单的会计处理及列报存在不准确的情况；公司 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

存在与上市公司少数股东发生的交易；公司在 2022 年及以前年度对合同资产和

应收款项的流动性划分不恰当；公司 2019 及 2020 年度存在已确认收入项目因

财政审计核减未及时入账的情形。因此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中对收入和利润有

影响的差错发生在 2019-2021 年，对资产列报和分类的差错则发生在 2021-

2022 年，均不影响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和业绩承诺期（2016-2018 年）。 

（4）保留意见事项合计影响测算 

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致同所”）出具的

2016-2018 年度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》，2016-2018 年业绩承诺

实现金额分别为 12,273.33 万元、16,432.99 万元和 23,721.49 万元。根据上

述保留意见事项，在业绩承诺期内（2016-2018 年）原业绩实现情况的基础上，

假设剔除保留意见所述存货、应收账款、会计差错等相关事项可能导致的潜在

影响，业绩承诺期（2016-2018 年）业绩仍可实现，具体测算过程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

约定的业绩承诺金额① 11,155.24 14,932.24 18,390.23 

经致同所审核的业绩承

诺实现金额② 
12,273.33 16,432.99 23,721.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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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

原业绩承诺完成率 110% 110% 129% 

保留意见相关应收账款

对净利润的最大影响③ 
435.63 612.48 667.87 

保留意见相关存货对净

利润的影响 
- - - 

会计差错更正对净利润

的影响 
- - - 

调整后实现归属于母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假设

剔除保留意见相关的应

收账款）④=②-③ 

11,837.70 15,820.51 23,053.62 

调整后承诺完成率⑤=

④/① 
106% 106% 125% 

根据上述测算，假设将业绩承诺期内，保留意见相关的应收账款于形成当

年全额计提坏账，则在业绩承诺期内，业绩完成情况分别为 106%、106%和 125%，

也均可实现业绩承诺。 

3、保荐机构的核查过程 

（1）保留意见事项的核查过程 

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保留事项涉应收账款、存货的基础入账信息，获取并

核查了包括项目合同、竣工验收意见，存货的入账信息、采购合同、装箱验收

单等基础资料，逐项分析、评估保留意见事项对业绩承诺期业绩的影响程度，

并对业绩的最大影响金额进行了测算。 

（2）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核查过程 

独立财务顾问就会计差错更正事项，访谈了公司财务负责人，了解了会计

差错更正的背景和原因，以及涉及的相应的企业会计准则、中国银保监会的相

关规定。同时，独立财务顾问获取了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账务调整具体明细，

逐项分析、评估了上述事项是否会对业绩承诺期业绩构成影响。 

综上，根据《审计报告》、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》、涉及保留

意见事项清单以及会计差错更正的相关公告，独立财务顾问逐项核查分析了各

个事项对业绩承诺期业绩实现是否构成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。经核查，保留意

见所述存货和会计差错均形成于业绩承诺期间以外；所述应收账款形成于业绩

承诺期内的金额分别为 435.63 万元、612.48 万元和 667.87 万元。鉴于独立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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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顾问未就前述保留意见所涉应收账款的存在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，假设上述

应收账款于发生当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，则过往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可能存在更

正的风险，但业绩承诺期（2016-2018 年）的承诺完成率仍为 106%、106%和 

125%，不会导致公司出现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。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，保留

意见所述存货、应收账款、会计差错等相关事项不影响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完成

情况的真实性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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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 2023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》之签章

页） 

 

 

 

 

财务顾问主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振瑜           刘雅昕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
